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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盘办发〔2017〕2 号 

   

校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大连理工大学盘

锦校区安全管理承包责任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校区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为了加强盘锦校区安全管理工作，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

校园环境，经研究决定，特制定《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

管理承包责任制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附件：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承包责任制实施方

案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1 日 

 

 

 

盘锦校区管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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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承包责任制
实施方案 

为了加强盘锦校区安全管理工作，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

校园环境，根据国家及大连理工大学相关文件，结合校区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承包人 

校区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的行政一把手（书院为执行院长）

为承包人，也是本单位的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；分管安全工作

的领导是主要责任人。 

二、承包范围 

本单位所管辖的区域（限于校区内部）和人员。 

三、承包内容 

（一）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健全，制定了安全相关的规章制

度，责任明确。 

（二）不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。 

（三）不发生刑事案件和火灾、爆炸、中毒、核辐射等社

会安全灾害事故，不发生重大交通责任事故。 

（四）无被判刑、劳动教养的人员。 

（五）技术防范设施配套齐全，保养良好。 

（六）外来用工及时登记，管理有序，无违法犯罪。 

（七）及时调解民事纠纷，不积压问题，不激化矛盾。 

（八）积极参加校园安全管理工作。 

（九）把国家安全纳入日常安全管理工作。 

（十）及时掌握本单位法轮功习练者及其他邪教参与人员

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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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办法 

次年的 6 月，由校区安全管理委员会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

盘锦校区安全管理考核方案》组织考核并对各学院（部）、书

院进行评比。考核情况将通报校区。 

五、参评单位 

校区各学院（部）、各书院，其中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及

分析测试中心纳入石油与化学工程学院考核范围。 

校区机关各部门负有校园安全管理的必须责任，参加承包

责任制管理，但不参与奖励评比。 

六、奖惩措施 

（一）奖励 

每年评出 1等奖 1 名，奖励承包人 3000元；2等奖 3名，

分别奖励承包人 2000 元；3 等奖 5 名，分别奖励承包人 1000

元。获奖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配套相应资金奖励相关人员。 

评出优秀个人 5名，从以上获奖单位安全员中评比，分别

奖励 500 元。 

（二）处罚 

相关处罚依据《大连理工大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承包责任

制实施方案》（大工校发[2007]13号）文件执行。 

 

附件： 

1.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考核方案 

2.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奖惩办法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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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考核方案 

项目 
序

号 
内容与标准 说明 

稳定与基

础建设

（15 分） 

1 不发生影响稳定的事件（5 分） 发生一起不稳定事件、有法轮功习练者或其他邪教参与人员活动不达标 

2 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完善 （4 分） 缺一项减 1 分 

3 重视民事纠纷调解工作，成功率达 95%以上（2 分） 成功率低者减 1 分 

4 全年法制宣传教育不少于四次（4 分） 少一次减 1 分， 

组织领导

（18 分） 

5 部门党政领导重视，明确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（2 分） 没规定第一责任人减 2 分 

6 建立安全管理领导机构 （2 分） 缺一项减 1 分 

7 明确安全管理工作分管领导、本单位安全员、各房间责任人（6 分） 
分管领导、本单位安全员不明确减 2 分；房间责任人合计 4 分，少一个减 0.5 分，

扣完为止 

8 研究安全管理工作每季度不少于一次，并制定实施措施方案（4 分） 少研究一次减 0.5 分，没有实施措施减 0.5 分 

9 积极参加校区安全管理委员会会议（4 分） 开会不参加，每次减 1 分 

治安防范

工作（28

分） 

10 积极堵塞漏洞，单位不发生案件（4 分） 发生一起一般刑事案件减 4 分，一起治安案件减 2 分 

11 防范工作到位，全年无治安灾害事故（4 分） 发生一起减 2 分 

12 师生员工遵纪守法，无犯罪（6 分） 
出现一起判刑的减 6 分，劳动教养的减 4 分，行政拘留、罚款、警告的减 2 分，受

党内严重警告、行政记过以上处分的减 2 分 

13 全年人员、车辆无交通事故（5 分） 发生一起责任事故减 3 分 

14 加强外来人口管理，外来劳务人员无违法犯罪（5 分） 出现一个判刑的减 4 分，教养的减 2 分，行政拘留、罚款、警告的减 1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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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工作档案存档（4 分） 缺失一份会议、培训、预案、演练等档案减 1 分 

消防工作

（34 分） 

16 明确防火责任人，制定防火安全制度并公布于显著位置（2 分） 缺一项减 1 分 

17 
至少每半年召开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会议，研究布置本单位消防工

作（4 分） 
少研究一次减 0.5 分，没有实施措施减 0.5 分 

18 防火设备配置完善，保养管理状况良好，有检查记录（4 分） 缺一项减 2 分 

19 加强易燃、易爆等危化品以及放射源的管理，不发生事故（6 分） 发生一起减 6 分 

20 全年无火灾事故（8 分） 发生一起火险减 4 分 

21 制定相应消防、化学品泄漏源等预案，并更新（4 分） 缺少一份预案或不更新减 2 分 

22 工作档案存档（6 分） 缺少一份会议、培训、预案、演练等档案减 1 分 

国家安全

(5 分) 
23 把国家安全纳入安全管理工作中（5 分） 发生泄密或重大事故不达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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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大连理工大学盘锦校区安全管理奖惩办法 
 

一、获得社会安全管理相关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给予适

当的加分。 

（一）获区、校级先进个人（每人次）加 1 分，先进集体

加 1 分。 

   （二）获市级先进个人（每人次）加 2 分，先进集体加 2

分。 

   （三）获省级先进个人（每人次）加 5 分，先进集体加 5

分。 

（四）获国家级先进个人（每人次）加 10分，先进集体加

10 分。 

（五）协助公安、保卫部门查破安全案件 1 起的加 2 分，

一般刑事案件 1起的加 4 分，重、特大刑事案件的加 10分。 

 二、不达标与处罚情况依据《大连理工大学社会治安综合

治理承包责任制实施方案》（大工校发[2007]13 号）文件处理。 

 


